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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1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11月30日，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千方科技”）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网络”

或“转让方”）的通知，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灏

月”或“受让方”）签署了《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阿

里网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拟向受让方杭州灏月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22,993,8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1%。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阿里网络实施存续分立导致，阿里网络持有的千方科技股

份全部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承继。本次权益变动前，阿里网络持有公司股份

222,993,8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1%；本次权益变动后，阿里网络不再持有公

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前，杭州灏月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杭州灏月

持有公司股份222,993,8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1%，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夏曙东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协议转

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协议各方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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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年11月30日，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千方科技”）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网络”

或“转让方”）的通知，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灏

月”或“受让方”）签署了《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阿

里网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拟向受让方杭州灏月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22,993,8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协议转让双方持有千方科技股份比例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阿里网络 222,993,866 14.11% 0 0% 

杭州灏月 0 0% 222,993,866 14.11% 

合计 222,993,866 14.11% 222,993,866 14.11%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存在股份锁定及其他承诺事项。 

二、 协议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 

主要股东构成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持股57.5947%、浙江天猫技术

有限公司持股35.7470%、Alibaba.com China Limited持股

6.6583%。 

注册资本 599,594.14455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汪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716105852F 

成立日期 1999-09-0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设备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翻译服务；

物业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

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3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

路699号5号楼3楼308室 

主要股东构成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持股57.5947%、浙江天猫技术

有限公司持股35.7470%、Alibaba.com China Limited持股

6.6583%。 

注册资本 426,447.04295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胡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D27T4D1Y 

成立日期 2023-10-24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年11月30日，千方科技股东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签署了《关于北京千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1、 股份转让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转让方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受让方转

让千方科技222,993,86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千方科技总股本的14.11%（以下合

称“标的股份”），受让方将受让标的股份（“本次转让”）。 

2、 股份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2.08元，不低于股份转

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个交易日千方科技股票收盘价的百分之九十（90%）。 

受让方应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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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即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2,693,765,901.28元

（“股份转让价款”）。 

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期间，若千方科技发生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拆股等除权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和每股转让价格将相

应调整，但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不变；若发生现金分红等除息情形的，则标的股份

数量不变，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将扣除转让方获得的分红，股份转让价款亦将

相应下调。 

3、 协议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于签署日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

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四、 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1、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 本次权益变动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协议转让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 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能否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份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6、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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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持续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 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签署的《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 

2、 阿里网络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杭州灏月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04 日      


